居民购房补贴政策实施细则
一、实施时间与资金安排

购房补贴活动期限自印发之日起生效。购房补贴资金共计1820万元（其中市区1300万元、吴川市100万元、廉江市130万元、雷州市130万元、遂溪县80万元、徐闻县80万元），按照缴交契税时间先后顺序发放（若同一天缴税，对比购房粤安居系统网签时间先后），资金发放完毕即补贴活动自动终止。
二、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
政策实施时间内，在湛江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房住宅且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缴交契税的购房人，按照合同总价的1%可获得单套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购房补贴。

三、补贴申报和拨付流程
（一）购房人提交申请
购房人完成新建商品房住宅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并缴交契税后，向房屋开发企业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1.购房人有效个人身份证明材料；
2.购房人本人银行账户信息（需为中国境内发行的有效银联一类借记卡，账户状态正常）；
3.政策实施期内出具的房屋交易备案证明及契税完税证明；
4.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二）开发企业汇总报送

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购房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逐一核实，确认材料真实、完整、合规后，于每月15日前将补贴申请资料汇总上报至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初审，同时报送加盖企业公章的《新建商品住房购房补贴汇总表》。其中，市管项目相关资料直接报送至湛江市房地产交易所。

（三）住建部门审核公示
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房地产交易所对开发企业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对不符合补贴政策的，及时向开发企业反馈原因。审批完成后，辖区住建部门、市房地产交易所将审核通过的资料报送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县（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审批通过的补贴申请信息，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按契税完税时间排序，当补贴额度不足以覆盖排序末尾者补贴申请，按剩余额度执行），公示无异议后，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资金使用计划。
（四）补贴资金拨付
市财政部门将市区补贴资金拨付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市）财政部门将对应辖区补贴资金拨付至本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收到财政拨款后，直接将补贴资金足额拨付至购房人指定银行账户。

四、咨询服务信息
（一）政策咨询电话
1.市住房城乡建设局：0759-2280546
2.赤坎区：0759-3587669
3.霞山区：0759-2226736
4.经开区：0759-3399311
5.麻章区：0759-2732917
6.坡头区：0759-3950591
7.吴川市：0759-5579020
8.廉江市：0759-6682185
9.雷州市：0759-8813213
10.遂溪县：0759-7756740
11.徐闻县：0759-4855-116
（二）咨询时间
工作日 8:30-12:00、14:30-18:00。
五、其他事项
（一）购房人相关要求

购房人需确保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严禁通过虚假交易、伪造凭证等违规方式骗取购房补贴。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补贴申请资格，追回已发放的补贴资金，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购房人享受补贴后，原则上不得办理退房手续，确需退房的，须先行全额退回已领取的补贴资金。

（二）开发企业与经纪机构相关要求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经纪机构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政策规定，依规落实补贴优惠政策，严禁虚假宣传、协助购房人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追究相关企业及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追回相应经济损失。
